
2015 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亞太競賽徵件辦法

(台灣地區以外版) 

（一） 活動目的 

    為紀念日本基礎造形設計教育大師 朝倉直巳教授，曾於2001年至2003年於崑山科技大學

擔任客座教授，為台灣基礎設計教學及設計教育的成就與貢獻，崑山科技大學特自2004年開

始，設立「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透過競賽方式，落實並提升基礎造形教育的水準，

並拔擢基礎造形表現與應用之優秀人才。2015年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邁入第12屆，希冀

將此精神與基礎造形之推廣效益更為落實，2014年起擴大推廣至亞太地區，使亞太地區設計

相關人士也能更深入了解基礎造形應用表現在設計領域上的重要性。 

 

（二） 舉辦單位 

1. 指導單位：文化部 
2. 主辦單位：崑山科技大學 

 3. 執行單位：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4.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基礎造形學會、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晶采影像輸出中心、法樂數 
   位創意、倚睿數位有限公司 

 

（三） 參加資格 

 1. 凡對設計具熱情興趣者皆可報名參加。 
2. 歡迎個人或團體參賽，不限件數(平面跟立體至多 3 人/影片類至多 5 人) ，以團隊方式

報名者，須註明代表人，主辦單位發送通知及發放獎金，均以代表人為聯絡對象。 

3. 作品不接受系列稿。 

 

（四） 年度主題: 軌跡 

    以「基礎造形」為啟發點，透過平面、立體、幾何、有機、自然及人為等造形的變化與

組合，激盪出無限的創意及想像。作品表現形式不拘，平面設計、立體造形、動態影像

等皆可。 

 

（五）繳件方式及作品格式 

 將電子檔存入以參賽者姓名命名的資料夾內，壓縮後上傳到指定ftp 
 1.平面設計作品(寬70 cm x高100 cm直式呈現) : 
 (1)電子檔:報名表word檔（附件一）、參賽切結書（附件二）、作品電子檔PDF檔、JPEG檔 



 各一組。 
 PDF檔：寬 70 cm x高 100 cm (直式)，CMYK色彩，300dpi。 
 JPEG檔：A3 尺寸(直式)，RGB色彩，300dpi。 
 
 2.立體造形作品(以海報方式呈現): 
 其他國家及地區參賽者不需繳交實體作品模型，將立體造形作品編排呈現於一張寬70 cm x 
 高100 cm直式海報上(作品名、創作特點介紹、設計構想、尺寸材質、作品模型照片等)。 
 (1)電子檔:：報名表word檔（附件一）、參賽切結書（附件二）、作品電子檔PDF檔、JPEG 
 檔各一組。 
 PDF檔：寬70CM*高100CM(直式)，CMYK色彩，300dpi。 
 JPEG檔：A3尺寸(直式)，RGB色彩，300dpi。 
 
 3.動態影像作品: 
 作品格式:3分鐘以內，Quicktime mov檔，解析度1280 x720以上，將影片上傳至Youtube  
 或Vimeo影音平台，並提供影片連結至報名表內（附件一）。影片設定非公開，請勿設定 
 為私人，影片名稱請輸入作品名(同報名表)。 
 (1)電子檔:報名表word檔、動態影像截圖6張 (解析度1280 x720以上)不需付影片原檔。 
 (2)大陸地區參賽者請使用優酷(Youku)影音平台上傳影片，隱私設定請選設置密碼 
 ASAKURA(大寫)，影片名稱請輸入作品名(同報名表)。 
 
 4.作品電子檔上傳時間: 2015年11月13日(五) 午夜 23：59 為止(台灣時間)。 
 5.上傳網址:FTP://120.114.92.188  
 帳號:activity 
 密碼: activity,888 
 平面設計作品資料夾路徑: activity_data/2015 ASAKURA/Graphic design 
 立體造形作品資料夾路徑: activity_data/2015 ASAKURA/Solid design 
 動態影像作品資料夾路徑: activity_data/2015 ASAKURA/Videos 
 6.FTP上傳方式教學如附件三  

 

（六） 活動期程 

 2015 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亞太競賽時程： 

 1.作品收件：2015 年 10 月 30 日(五) ~ 2015 年 11 月 13 日(五)  
 2.入圍作品公佈：2015年11月21日(六) 
 3.得獎作品公佈及頒獎典禮：2015年12月05日(六) 
 4.作品交流展：2015年12月05日(六)~2015年12月16日(三) 

 

 



（七） 評選作業 

由評選委員會評選出優秀作品入圍決賽，入圍決賽作品將公布於網站上，並以電話與電子郵

件另行通知。入圍者於2015年12月05日(六)參加頒獎典禮，得獎作品將於展覽典禮公佈。 

 

（八） 決賽作品展出 

 1.展出地點：崑山科技大學 創意媒體二館 
 2.地址：71070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195號 創意媒體二館 

交通資訊請查詢 http://www.ksu.edu.tw/cht/introduction/map_outside.aspx 
校內地圖： 

 



（九） 獎項與獎金(不分組) 

 金獎：一名，獎金一萬元及獎狀乙張（學生及指導老師）。 

 銀獎：二名，獎金七仟元及獎狀乙張（學生及指導老師）。 

 銅獎：三名，獎金五仟元及獎狀乙張（學生及指導老師）。 

 佳作：五名，獎狀乙張（學生及指導老師）。 

 入圍：數名，凡入選決賽者皆頒發獎狀乙張。 

 指導老師指導奬: 三名，獎狀乙張。 

  

 (十) 競賽規則及注意事項 

 1.競賽網址：http://120.114.92.189/Track/ASAKURA_index.html (10月中旬公開) 
 2.臉書：請搜尋「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 
 3.有關詳細競賽規則說明、繳交作品格式、得獎名單及注意事項等，敬請參閱本次競賽 

 網站。 

 4.本活動簡章及各項報名文件，請自行上網下載、列印、影印使用。 

 5.繳交作品及文件必須於規定期限前送達收件處；繳交文件及作品不齊全或不符合規定 

 者、作品正、反面皆不得有任何與設計無關之簽名或標示記號者、將不予評審，參選者 

 不得提出異議。  

 6.作品於寄(送)時，請參賽者妥慎包裝，若有毀損、滅失，執行單位不負責作品之修補， 
 作品若因運送造成損傷而影響評審成績，參賽者不得異議。 
 7.參賽者應負擔實際作品寄送之相關費用。 
 8.所有參賽作品必須為三年內尚未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之新作，且無任何抄襲仿冒或 

臨摹他人之情事。報名時需填寫切結書。主辦單位如發現參選者有違反本參選辦法所列之規

定者，得取消其參選資格；若為獲獎之作品則追回已頒發之獎項，並公告之；如涉任何法律

上之爭議，參選者須自負法律責任。 

 9.所有參選作品不論得獎與否，恕不退件。金、銀、銅之作品，除永久典藏於「朝倉直巳教 

 授紀念館」內，並頒發永久典藏證書。 

 10.執行單位保有必要時將競賽辦法之相關規定作部分調整之權利，詳情請密切注意比賽 

 網頁公告之最新訊息。 

 11.得獎者必須配合競賽活動規劃，親自出席頒獎典禮。 

（十） 賽務諮詢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連絡人：曾薰誼老師                     光構成實驗室洪碩妤助理 
 電  話：(06) 2050626                    電  話：0911-156719 
 傳  真：(06) 2050626                    E-mail：redfish922@gmail.com 
 地  址：71070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光構成實驗室) 

※競賽之相關表件及檔案，請以競賽網站公告為主。 



附件一2015 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亞太競賽報名表
 

編號                                          ※此為報名表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 

□ 平面設計 

□ 立體造形 

□ 動態影像                                           ※請勾選參賽組別 

個人資料 

參賽者姓名(中文)  參賽者姓名(英文)  

學校科系/服務單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指導老師  指導老師聯絡電話  

作品名稱(中文)  作品名稱(英文)  

作品尺寸※限立體作品  作品材質※限立體作品  

動態影像連結※限影片作品     

創作理念 

(200 字以內) 

 

                      身分證影本(正反面)貼黏處 



附件二 

參賽切結書 

本人報名參加 2015 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亞太競賽 

願遵守評選各項規定並同意： 

 

一、本人之作品為自行創作，絕無抄襲或冒名頂替，且不曾對外公開發表。 

二、本人之設計絕無涉及侵犯他人權益與著作權等情事。 

三、倘因延遲繳交作品未遵守作業時間致遭淘汰，本人絕無異議。 

四、本人絕對遵從競賽辦法之所有規範。 

五、本人絕對尊重評審委員之決議。 

六、本人登錄之資料均屬實，如因資料填寫不實、錯誤或不明確，造成延誤或損失，悉    

由本人自負全責絕無異議。 

七、本人參加本次競賽入選後，願履行本競賽辦法所述之各項應盡義務。    

 

                                簽章處          

 

                 

      

 此 致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